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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主要为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

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连续性，为应对气象防灾减灾和气候变化提供准

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结合信丰县实际情况，编制《 信丰国家

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质量发展和“公共气象、安

全气象、资源气象”理念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对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

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为气象防灾

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4.《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5.《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7.《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8.《信丰县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其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

第四条 规划年限

规划期限：与在编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协调，为 2023-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以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点，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控制区划定办法所确定的周边 1000 米控制范围。

第六条 规划原则

1.协调规划

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调统一，并以专项规划形式纳入

法定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因地制宜

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并根据气象站周边现状条件，确定保护范围、标准和重

点。

3.经济合理

为保护气象观测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要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

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设协调发展。



第二章 探测环境保护内容及要求

第七条 保护对象

本次规划保护对象为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经度 114°51'58"E，纬度 25°

20'49"N），位于信丰县嘉定镇太平上村。保护对象包括站内气象设施及周边气象探

测环境。

第八条 保护范围

保护控制区：以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点，周边 1000 米区域为

保护控制区范围，主要包括北至焦坑水库，南至洞高村庙前组，西至仙济岩村委会，

东至宋家村。

环境协调区：气象站观测场围栏向外延伸 2000 米，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 5000 米，具体包括南至蓝垇小学，北至东风村中心坝，西至正平镇，东

至中国赣州南部国际物流商贸城。

第九条 总体保护要求

（1）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国家基本气象站站

址应保持至少 30 年稳定不变。禁止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

输设施，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设置对气象探测环境有影响的障碍物，严格控制障碍物

高度；

（4）禁止在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

（5）禁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各种源体；

（6）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采砂（石）、挖砂、取土、焚烧、放牧

等行为；

（7）禁止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8）禁止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9）保护控制区范围内的各类新建或改建项目需提交气象管理部门审查。

第十条 保护控制区保护要求

（1）控制区内障碍物最高点与观测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0 或障碍物遮挡

仰角≤5.71 度；

（2）控制区内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最高点与观测

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1.43 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得大于 5°；

（3）观测场围栏与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源体是指对气象探测资料的

代表性、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排污口、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

体）的距离大于 500 米；

（4）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的距离大于 200 米；

（5）观测场围栏与人工建造的水体的距离大于 100 米；

（6）观测场围栏与公路路基的距离大于 50 米；

（7）观测场围栏四周 5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的作物、树

木，不得建设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8）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含静止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

收站）、卫星测控站、卫星测距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按照国家关于《地球站电磁



环境保护要求》（GB13615-92）执行。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周围障碍物的仰角不

得大于 3°。

（9）闪电探测站的高频探测天线 60°下视角空间之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以闪

电探测站的高频探测天线为中心，半径 100 米范围以内，不得有导电物体或者高于

天线系统的障碍物。半径 100 米范围以外（含 100 米），障碍物与天线的仰角不得

大于 3°,电磁场干扰应当小于闪电接收机的阈值范围。

（10）GPS 气象探测站视场周围障碍物的仰角不得大于 10°，且远离大功率的

无线电发射台和高压输电线。各种无线电发射台与 GPS 气象探测站接收机天线的距

离不得小于 2 千米，高压输电线与接受机天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200 米。GPS 气象探

测站附近不得有大面积的水域或者其他对电磁波反射（吸收）强烈的物体。

第十一条 环境协调区保护要求

（1）环境协调区内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最高点与

观测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1.43 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得大于 5°，且不受控制

区（1000m）限制；

(2)环境协调区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环境协调区内不得有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台。

第三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十二条 加强与相关规划协调

本规划作为专项规划，应加强与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信

丰县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协调。规划经批准后，相关保护要求应纳入相关法定规划

中，及时报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

第十三条 落实相关制度

经批准的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是气象站周边规划与建设的依据之一。

规划保护区和建设协调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确

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省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

方可建设。

第十四条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查处相关违法案件。气象局要在人大监督和政府领导下，与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联

动，进一步加大对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违法案件的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相关

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和配合。对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的建筑物、

构筑物、干扰源等，气象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商请有关部门提出治理方案，报县人

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加强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全社会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

向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广泛宣传破坏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从事城市建设活动的单位与个人了解相关的



规定和要求，切实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和说明书组成，文本、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生效日期及执行主体

本规划由信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本规划由信丰县气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名词解释

气象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和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等。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

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国家基本气象站：是指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

测站。

影响源：是指对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的各类源体，

包括热源、污染源、辐射源、电磁干扰源等，如铁路、公路、水体、垃圾场、排污口

等。

日出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日出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日落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落方位和冬至日的日落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第五章 附表

附表一 国家基本气象站与周边障碍物及影响源保护距离一览表

项目名称 国家基本气象站
太阳辐射、日照观测附属要求

与障碍物的距离

>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控制区内

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

不小于 50 米）

在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

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的遮挡

仰角≤5°或＞ 障碍物高度

的 11.43 倍

与大型锅炉、垃圾场、排污

口等干扰源的距离 >500 米

与铁路路基的距离 >200 米

与人工建造的水体的距离 >100 米

与公路路基的距离 >50 米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四周5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

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的作物树

木

附表二 保护控制区内障碍物最高点限高一览表（单位：米）

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最高点限高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

最高点限高
备注

50 278.1 278.1
1. “观测场与障碍物的距离”

是指障碍物在观测场地平面的

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

间的距离；

2. 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

测场围栏距离/10+204.4；

100 287.1 285.8

150 292.1 290.2

200 297.1 294.6

250 302.1 299.0

300 307.1 303.3

350 312.1 307.7

400 317.1 312.1



3.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限高

=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

/11.43+204.4；

4. 限高是指海拔高度；

5. 信丰日出方向为 63.9°

-116.1°，日落方向为 243.9°

-296.1°。

450 322.1 316.5

500 327.1 320.8

600 337.1 329.6

700 347.1 338.3

800 357.1 347.1

900 367.1 355.8

1000 377.1 364.6

备注：

1.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204.4 米；

2.距离观测场围栏距离 50 米范围内障碍物不得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

3.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10+204.4；

4.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11.43+204.4；

5.限高是指海拔高度；

6.信丰县日出方向为 63.9°～116.1°，日落方向为 243.9°～296.1°。

附表三 环境协调区内障碍物最高点限高一览表（单位：米）

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最高点

限高

1100 373.3

1200 382.1

1300 390.8

1400 399.6

1500 408.3

1600 417.1

1700 425.8

1800 434.6

1900 443.3

2000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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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场周边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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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

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象灾害损

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总损失的 70%以上，气象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

造成损失重。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

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随着信丰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

在气象探测环境(气象地面观测场)附近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增多。为了切实加强对信

丰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保障气象探测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

工作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气象事业在信丰县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为

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依据有关法规、规定、标准和规范，结合信丰

县实际情况，编制《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为保护气象站探测环境，协调指导气象观测站周边新建扩建等各类建设行为，信

丰县气象局委托我司编制《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为保护气

象站探测环境提供规划依据。

第二章 信丰县概况

2.1 基本情况

2.1.1 地理区位

信丰县，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位于江西省赣州中部，居贡水支流桃江中游，面

积 2878 平方公里，下辖 16个乡镇、1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东邻安远县，南靠

龙南县、定南县、全南县，西连广东南雄市，西北接大余县，北界南康市、赣县，距

南昌 495 公里，距赣州 78公里，距广州 376 公里。总面积 2878 平方千米。

2.1.2 历史沿革

信丰素有“人信物丰”“饶谷多粟”“比屋弦歌”之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目前已挖掘申报的非遗项目有 108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1 项（古陂蓆狮

犁狮），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4项（信丰大阿子孙龙、信丰瑞狮引龙、信丰大堂花鼓、

手端木偶戏），市级非遗保护项目 16项（信丰虎山勾筒制作技艺、小河客家锡壶制作

技艺、小河手工制鼓技艺、万隆红石雕刻等），县级非遗保护项目 87项。

信丰县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期属楚地，秦为九江郡地，汉代属豫章郡南埜（野）

县。三国时，吴嘉禾五年（公元 236 年）,信丰属南部都尉南安县。西晋太康元年（公

元 280 年）南安县更名南康县。唐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分南康县东南地置南安

县，是为信丰建县之始，属虔州。唐天宝元年（742 年），因与福建南安县重名，依

据旧志“天宝初当丰亨之会也”和“县北三十里有廪山，丰崇如廪”记载，遂以“人

信物丰”之意改名信丰县。自唐以后，信丰县隶属多有变动：五代南唐时属昭信军，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 年）属军州，仁宗元圣八年（1030 年）改军州为虔州，南

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 1153 年）虔州改赣州，元朝时属赣州路，明、清两代属赣州



府；民国四年（1915 年）属赣南道，民国十五年（1926 年）直接隶属江西省，民国

二十一年（1932 年）属江西省第十一行政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属江西省第

四行政区。1949 年 8 月 16 日信丰解放，隶属赣州分区；同年 9月底成立赣西南行政

区，辖赣州、宁都、吉安 3 个分区，信丰县属赣州分区；1951 年 6 月撤销赣西南行

政区，成立赣州专区，信丰属赣州专区；1954 年 6 月隶赣南行政区，1964 年 5 月属

赣州专区，1968 年 2月隶属赣州地区，1999 年赣州撤地设市，信丰属赣州市。

2.1.3 社会经济概况

信丰县处于大赣州都市区一小时城市经济圈，广州、深圳和南昌四小时经济圈，

是珠三角、海西经济区的直接腹地。2022 年，信丰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112.38 亿元，

同比增长 10.7%；财政总收入 1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实现三年翻番；地方财政

收入 6.7 亿元，同比增长 20.8%；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 20.4：42.7：36.9；57

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增加值 31.75 亿元，同比增长 14.7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6

亿元，同比增长 2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89 亿元，同比增长 14.1%；出口 2.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6896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6550 元，

分别同比增长 10.8%、12.9%。[5] 2013 年，信丰县实现生产总值 129.1 亿元；三产

结构优化调整为 19.2:42.1:38.7；财政总收入 12.21 亿元，增长 18.5%，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 8.59 亿元，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 84.1% 。

2.2 自然条件

2.2.1 地形地貌

（1）地形地貌

信丰境内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四周高而中间低，呈盆地形。内高程差异悬殊，最

高处虎山岽，海拔 1015.7 米；最低处西牛镇五羊村，海拔 135 米；一般海拔在 200～

400 米之间。县境边缘峻岭起伏，重峦叠嶂。中部桃江纵贯南北，支流汇集，水势平

缓。境内中央展布约 600 平方千米的低丘岗埠，缓坡宽谷，阡陌农田。总的地形结构

大致是：东部和南部及西北部为中低山脉，西南部和北部为低山丘陵，而中部地区则

多低丘平地，由此构成一个由南往北倾斜的地形。信丰县地形可概括为丘陵盆地和中

低山高丘陵两大类。

（2）地质

信丰境内地质由于经过多次地壳构造运动，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地质结构，并由于

互相干扰迭加而复杂化。在构造位置上，位于东西向构造和新华夏系所凹陷带的汇合

处，居赣南山字型前张两翼和马蹄型地质西侧。从构造形迹的布局和相互关系分析，

大致可分为：东西向华厦系、新华夏系、北西向与南北向构造体系或构造带，其中以

北东向、北北东向、北西向断裂最为发育，东西向次之。从褶皱和断裂构造强度和密

度上看，均有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特点。由于此些原因，形成多态的地质特征。

2.2.2 气候气象

信丰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属中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变化分明，春秋短夏冬长，冰雪期短，无霜期长，夏少酷暑

冬少严寒等特点。冬春之交，多受西伯利亚干冷空气影响，气候变化无常，阴雨连绵；

盛夏之时，多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气候炎热少雨，偶有台风影响；秋季，由于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退减弱，秋高气爽，常多干旱，昼夜温差较大；入冬后，气温渐

降，气候干燥寒冷，时有霜冻出现。年平均气温 19.7℃，年平均降水量 1506.1 毫米，

年平均日照数 1651.7 小时；无霜期 300 天；年平均暴雨日数 3.8 天，最长无雨日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3%E9%A3%8E%E5%8C%BA?fromModule=lemma_inlink


62 天。

2.2.3 河流水系

格落实，耕地质量得到提升，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成效显著。区域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

基础设施联系水平得到提升， 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区域一体化发展、边际地区协同

合作保护、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取得更大实效；中心城区综合实力、服务能力和辐

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

形成，城乡区域协同发展取得实质进展，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作出的“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

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江西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和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的战略要求。积极融入赣南共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将信丰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乡

村振兴先行区、生态文明样板区、城乡统筹示范区、品质生活引领区。2025 年目标：

建设成为山清水秀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更加优化，生物多样性

信丰县境地处桃江中游，积雨面积较大，水流平缓，每逢雨量集中季节，常遭洪

灾。每年 4～9月为汛期，5～7月为洪水多发季节，尤以 6月份出现次数最多。8～9

月受台风雨影响也能形成量级较大的洪水。洪水过程线形状以单峰为主，洪峰持续时

间约 1～5 小时，一次洪水历时一般在 10 天左右。1986～2005 年共出现超警戒水位

洪峰 16次，其中枫坑口站最大洪峰出现在 1989 年 5月 22 日，洪峰水位 172.81 米，

流量 2460 米 3/秒，最低水位 1999 年 3 月 8 日，水位 165.9 米，流量 8.2 米 3/秒；

信丰站最大洪峰出现在 1989 年 5 月 23 日 14 时，洪峰水位 149.68 米；茶芫站最高水

位出现在 2006 年 7 月 28 日，144.52 米，相应流量 2670 米 3/秒，最低水位出现于

2001 年 12 月 14 日，136.33 米，实测最小流量 7.68 米 3/秒。

2.3 城乡规划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2.3.1 发展目标与定位

（1）总体目标

保护达到更高 水平，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永农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得到严

。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市“第一方阵”，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县域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在全市、全省的发展版图上更有信丰分量。

2035 年目标：全面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县。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

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生态宜居美丽的现代

旅游城市、祥和幸福的文明法治城市。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迈上新台阶，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建成具有信丰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实

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外并举、

量质双高的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2050 年目标：高标准建成美丽赣南“信丰样板”。

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改变，绿色生态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功能更加

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全国知名的生态康养旅游

城市、人民满意的山水城市。成为美丽赣南绿色发展的“信丰样版”。

（2）发展定位

落实赣州市规划定位，按照市委“三大战略、八大行动”，围绕信丰县委“着力

打造‘四地’，加快建设‘四区’”的总体目标，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主动融

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努力建设成为赣粤边际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转移承接地和旅游康养目的地。城市性质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承接

集聚区，大湾区旅游（居）目的地，山水和谐的品质宜居城市。

2.3.2 发展规模

规划至 2025 年，全县常住人口规模 67.4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8%左右。

规划至 2035 年，全县常住人口规模 78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70%左右。

2.3.3 城镇体系结构

依据在编《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 2035），构建“1419”的县域城

镇空间结构。规划至 2035 年，形成“1419”的县域城镇空间结构。

一核：嘉定镇和西牛镇组成的中心城区发展极核；

四心：正平镇、大塘埠镇、铁石口镇和古陂镇 4个重点镇；

一特殊：依托安西镇丰富旅游资源、独特农产品，打造地方特色乡镇；

九强化：油山镇、大阿镇、大桥镇、新田镇、小河镇、小江镇、万隆乡、崇仙乡

和虎山乡 9个乡镇强化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综合性乡镇。

2.3.4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依据在编《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 2035），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为：山

城相融、一江两岸，规划形成“一核两轴，三屏三区”的空间格局。

一核：以围绕中心城区形成的空间增长极核。

两轴：南北向京九走廊城镇集中发展轴东西向沿国省道的城镇发展轴。

三屏：北江源-横岭下生态屏障；金盆山-香山生态屏障；崇仙-万隆生态屏障。

三区：城镇与工业发展区；农业生产及重点服务区；生态功能孕育区。

第三章 规划总则

3.1 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主要为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

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连续性，为应对气象防灾减灾和气候变化提供准

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3.2 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质量发展和“公共气象、安

全气象、资源气象”理念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对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

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为气象防灾

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3.3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4.《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5.《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7.《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8.《信丰县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其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

3.4 规划年限

规划期限：与在编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协调，为 2023-2035 年。

3.5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规划范围：以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点，根据《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控制区划定办法所确定的周边 1000 米控制范围。

3.6 规划原则

1.协调规划

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调统一， 并以专项规划形式纳

入法定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因地制宜

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并根据气象站周边现状条件，确定保护范围、标准和重

点。

3.经济合理

为保护气象观测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要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

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设协调发展。

第四章 探测环境现状分析

4.1 观测站地址

4.1.1 遮挡情况

信丰国家气象观测站位于信丰县嘉定镇太平上村，观测场中心位于东经 114°

51'58"E、北纬 25°20'49"N，海拔高度 204.4 米。新址位于原观测场方向为南西

南，位于原观测场直线距离约 7公里。

4.2 主要承担任务

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主要承担气压、气温、地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能见

度、天气现象、日照、雪深等气象要素的观测和服务。

4.1.1 用地情况

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新址位于信丰县城区西南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旁边，气象

站周边 1 千米内主要为林地、农田及村庄建设用地，附近规划建设高度均在 54 米

以下，遮挡物均在 5°以下，城市建设对其无影响，有利于保持气象站周边观测环境

稳定。

4.1.2 风向分布

据信丰县近 30 年风向频率统计数据，信丰县最多风向频率为西南偏北方向，其

次为东北偏北、正北和正南。观测站最多风向（西北偏北）方向 5 千米范围内不存

在工矿区等大气污染源，满足气象观测要求。

4.1.3 影响源

气象观测站因位于城镇开发边界旁边，周边影响源主要为林地、农田及村庄建设

用地，现状及规划建设高度均在 54 米以下，现状最高建筑与观测站距离大于 300 米



且在仰角在 5°以下，不影响气象观测准确性；观测站周边无其他废水、废气、垃圾

场等对气象观测准确性有影响的干扰源。

4.4 站址符合性分析

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现址（嘉定镇太平上村一处山地），周边无对气象探测准确

性有影响的各类干扰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遮挡物都在 5°以下，站址周边观测气

候环境能准确反映信丰县气象特征基本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站址周边用地在城

镇开发边界的边缘，受城市建设影响较小，周边主要为林地及少量村庄，有利于保持

站址的长期稳定。综上所述，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新站址气象观测环境良好，基本符

合气象探测环境要求。

第五章 探测环境保护内容及要求

5.1 保护对象

本次规划保护对象为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经度 114°51'58"E，纬度 25°

20'49"N，），位于信丰县嘉定镇太平上村。保护对象包括站内气象设施及周边气象探

测环境。

5.2 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

象观测站》，将保护范围划分为保护控制区与环境协调区。其中：保护控制区：以信

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点，周边 1000 米区域为保护控制区范围，主要

包括北至围里村，主要包括北至焦坑水库，南至洞高村庙前组，西至仙济岩村委会，

东至宋家村。

环境协调区：气象站观测场围栏向外延伸 2000 米，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 5000 米，具体包括南至蓝垇小学，北至东风村中心坝，西至正平镇，东

至中国赣州南部国际物流商贸城。

5.3 总体保护要求

（1）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国家基本气象站站

址应保持至少 30 年稳定不变。禁止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

输设施；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设置对气象探测环境有影响的障碍物，严格控制障碍物



高度；

（4）禁止在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

（5）禁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各种源体；

（6）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采砂（石）、挖砂、取土、焚烧、放牧

等行为；

（7）禁止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8）禁止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9）保护控制区范围内的各类新建或改建项目需提交气象管理部门审查。

5.4 分区环境保护要求

5.4.1 保护控制区保护要求

（1）控制区内障碍物最高点与观测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0 或障碍物遮挡

仰角≤5.71 度；

（2）控制区内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最高点与观测

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1.43 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得大于 5°，且不受控制区

（1000m）限制；

（3）观测场围栏与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源体是指对气象探测资料的

代表性、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排污口、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

体）的距离大于 500 米；

（4）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的距离大于 200 米；

（5）观测场围栏与人工建造的水体的距离大于 100 米；

（6）观测场围栏与公路路基的距离大于 50 米；

（7）观测场围栏四周 5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的作物、树

木，不得建设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8）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含静止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极轨气象卫星地面 接

收站）、卫星测控站、卫星测距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按照国家关于《地球站电磁

环境保护要求》（GB13615-92）执行。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周围障碍物的仰角不

得大于 3°。

（9）闪电探测站的高频探测天线 60°下视角空间之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以闪

电探测站的高频探测天线为中心，半径 100 米范围以内，不得有导电物体或者高于

天线系统的障碍物。半径 100 米范围以外（含 100 米），障碍物与天线的仰角不得

大于 3°,电磁场干扰应当小于闪电接收机的阈值范围。

（10）GPS 气象探测站视场周围障碍物的仰角不得大于 10°，且远离大功率的

无线电发射台和高压输电线。各种无线电发射台与 GPS 气象探测站接收机天线的距

离不得小于 2 千米，高压输电线与接受机天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200 米。GPS 气象探

测站附近不得有大面积的水域或者其他对电磁波反射（吸收）强烈的物体。



国家基本气象站与周边障碍物及影响源保护距离一览表

项目名称 国家基本气象站 太阳辐射、日照观测附属要求

与障碍物的距离

>障碍物高度的 10倍（控制区内

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

距离不小于 50 米）

在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

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的遮挡

仰角≤5°或＞障碍物高度的

11.43 倍

与大型锅炉、垃圾场、排污口等

干扰源的距离
>500 米

与铁路路基的距离 >200 米

与人工建造的水体的距离 >100 米

与公路路基的距离 >50 米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四周 50 米范围内不得

种植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

的作物、树木

5.4.2 环境协调区保护要求

（1）环境协调区内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最高点与

观测场的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1.43 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得大于 5°，且不受控制

区（1000m）限制；

（2）环境协调区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环境协调区内不得有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台。

5.5 障碍物限高要求

5.5.1 保护控制区内限高要求

观测场围栏与障碍物的距离大于障碍物最高点高度的 10 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

≤5.71 度；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的高度角≤5 度，

且不受控制区（1000m）限制。

保护控制区内障碍物最高点限高一览表（单位：米）

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最高点限高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

最高点限高
备注

50 278.1 278.1
1. “观测场与障碍物的距离”

是指障碍物在观测场地平面的

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

间的距离；

2. 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

测场围栏距离/10+204.4；

3.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限高

=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

/11.43+204.4；

4. 限高是指海拔高度；

5. 信丰县日出方向为 63.9°

-116.1°，日落方向为 243.9°

-296.1°。

100 287.1 285.8

150 292.1 290.2

200 297.1 294.6

250 302.1 299.0

300 307.1 303.3

350 312.1 307.7

400 317.1 312.1

450 322.1 316.5

500 327.1 320.8

600 337.1 329.6

700 347.1 338.3

800 357.1 347.1

900 367.1 355.8

1000 377.1 364.6

备注：

1.信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204.4 米；

2.距离观测场围栏距离 50 米范围内障碍物不得高于观测场水平面 1 米；



3.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10+204.4；

4.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限高=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距离/11.43+204.4；

5.限高是指海拔高度；

6.信丰县日出方向为 63.9°～116.1°，日落方向为 243.9°～296.1°。

5.5.2 环境协调区内限高要求

环境协调区内日出、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最高点与观测场的

高度距离比值小于 1/11.43 或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得大于 5°，且不受控制区（1000m）

限制。

环境协调区内障碍物最高点限高一览表（单位：米）

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 日出日落方位障碍物最高点限高

1100 373.3

1200 382.1

1300 390.8

1400 399.6

1500 408.3

1600 417.1

1700 425.8

1800 434.6

1900 443.3

2000 452.1

第六章 规划实施措施

1、加强与相关规划协调

本规划作为专项规划，应加强与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信

丰县新区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协调。规划经批准后，相关保护要求应纳入相关法定

规划中，及时报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

2、落实相关制度

经批准的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是气象站周边规划与建设的依据之一。

规划保护区和建设协调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确

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省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

方可建设。

3、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查处相关违法案件。气象局要在人大监督和政府领导下，与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联

动，进一步加大对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违法案件的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相关

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和配合。对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的建筑物、

构筑物、干扰源等，气象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商请有关部门提出治理方案，报县人

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4、加强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全社会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

向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广泛宣传破坏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从事城市建设活动的单位与个人了解相关的



规定和要求，切实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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